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焙烧炉中修耐火材料采购电子招标

邀请函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炭素）拟定于2025年5月29日进行抚顺炭素焙烧炉中修耐火材料招标。招标信息如下：

一、项目名称

焙烧炉中修耐火材料。
二、指标要求

（一）所供物资是由正规厂家生产制造的。

（二）物资应符合招标人生产要求及条件。

（三）所供物资质量执行耐火材料相关标准，并且不得低于国家及招标人所在地地方政府关于此物资的相关强制性标准。

（四）如质量有问题，按合同要求执行。

（五）投标人对所交付的物资实行“三包”，并向招标人提供相关单证资料。

（六）汽车运输，运输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三、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

（二）投标人须具备相应货物的生产经营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保障如期交货等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     

（三）投标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且资产未被重组、接管和冻结。

四、交货地点

汽运到招标人指定地点。

交货日期

严格按照合同签订到货时间执行。            

六、招标时间、地点及报名方式

（一）招标方式：电子招标。

（二）投标办法及邮箱账号：将标书及报价单投送至下列邮箱，邮箱号fstscgzb@163.com。

（三）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5月29日10时。

（四）开标地点：抚顺炭素二楼会议室。 

（五）报名方式：响应招标的单位，请在2025年5月29日10时前将标书、报价单发送至邮箱，具体事宜请与招标联系人接洽。 

七、标书费和中标保证金

（一）此次电子招标不收取标书费或资料费，收取投标保证金10000元。（投标单位在抚顺炭素有往来账务的，经双方确认，可转为投标保证金。）
（二）经过第二轮报价后综合排名最高的1—3家单位为预中标备选单位（有继续跟标意向的单位，正常吸纳），经最终报价后，选中的中标单位需向抚顺炭素缴纳履约保证金10000元，已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不够合同履约保证金的，合同签订后需在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电汇的方式补足剩余的履约保证金。

（三）不缴纳中标履约保证金的单位按照废标处理。 

（四）中标履约保证金必须以现金、银行电汇方式交到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户（中标单位在抚顺炭素有往来账务的，经双方确认，可转为中标履约保证金。中标单位在抚顺炭素已交过保证金的并未退回的，可以继续作为本次保证金）。银行账号为： 交通银行抚顺交望支行（214411673018010015596）。

（五）中标单位的中标履约保证金自公布中标结果之日起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并完成合同服务后无息退还。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证金不予退还：

1.中标人有串通投标、抬标、压标等破坏公平竞争行为的。

2.中标人有私下接触评标委员和工作人员、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及其他违法行为的。

3.中标人在开标后撤回投标文件或自动放弃中标或逾期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 

八、投标办法

（一）投标人根据收到的招标文件、投标报价单进行投标，在投标截止日前可书面或电话向招标人查询有关技术情况并要求解释。

（二）招标文件或招标报价单在发出后，招标人在开标前可对招标文件或招标报价单进行修订、补充和二次投报，同时以电话、短信或邮件形式告诉招标人。

（三）投标人应按照投标报价单的要求，认真、完整、真实的填写投标报价单及投标人基本情况。

（四）为确保招标工作的公正、保密性，防止串标行为的发生，此次招标采用投标人保密，招标人多轮议标最终选定中标方方式。

（五）开标当日，投标人用于联系业务的电话或邮箱必须保证通畅；招标人发布报价信息后，投标人必须按照通知中要求的格式和时间报价。

（六）投标文件和每轮的报价单必须发送至fstscgzb@163.com邮箱，以其他方式送达的报价单和投标文件无效。

（七）特殊情况下，招标方可以通过修改招标文件自行决定酌情延长或缩短投标截止期，或者临时取消此次招标。在此情况下，招标方和投标人受投标截止期制约的所有权力和义务均应延长或缩短至新的截止日期，或者响应取消招标。

（八）其他未尽事宜，以招标人的临时通知为准。

九、付款方式

预付合同金额30%货款，货到验收合格开具发票支付至发票金额的90%，剩余货款作为质保金为期一年。具体付款方式视招标结果而定。

十、招标方信息 

（一）单位名称：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二）联系地址：抚顺市望花区和平路西段47号。

邮政编码：113001。

招标联系人：许瑞珈。          

联系电话：15604937771。

（四）抚顺炭素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18642387003（公司法务部）
（五）炭素板块纪检监察专员李吉福。

联系方式：16693161068。

                                       采购部

                                   2025年5月23日

附件一：招标物资清单
	序号
	粘土质异型砖
	单重(kg)
	块数（块）
	数量（吨）
	执行标准

	1
	BF-10
	5.47
	100
	0.547
	GB/T34188-2017 PN-42

	2
	BF-11
	4.3
	200
	0.86
	GB/T34188-2017 PN-42

	3
	BF-15
	20.7
	500
	10.35
	GB/T34188-2017 PN-42

	4
	BF-22
	15.6
	4500
	70.2
	GB/T34188-2017 PN-42

	5
	BF-23
	14.6
	200
	2.92
	GB/T34188-2017 PN-42

	6
	BF-24
	11.3
	100
	1.13
	GB/T34188-2017 PN-42

	7
	BF-27
	16.3
	650
	10.595
	GB/T34188-2017 PN-42

	8
	BF-28
	13.8
	650
	8.97
	GB/T34188-2017 PN-42

	9
	BF-29
	15.6
	200
	3.12
	GB/T34188-2017 PN-42

	10
	BF-30
	15.6
	200
	3.12
	GB/T34188-2017 PN-42

	        荷软≥1400ºC，加热永久线变化1400ºC×2hrs.-0.4～0.1%，显气孔率≤22%，耐压≥35Mpa，ω（Al2O3）%≥42,ω（Fe2O3)%≤2.0


附件二：投标报价单

	序号
	物质名称
	数量（吨）
	块数
	单重（kg）
	执行标准
	单价（元/吨）

	1
	BF-10
	5.47
	100
	0.547
	GB/T34188-2017 PN-42
	

	2
	BF-11
	4.3
	200
	0.86
	GB/T34188-2017 PN-42
	

	3
	BF-15
	20.7
	500
	10.35
	GB/T34188-2017 PN-42
	

	4
	BF-22
	15.6
	4500
	70.2
	GB/T34188-2017 PN-42
	

	5
	BF-23
	14.6
	200
	2.92
	GB/T34188-2017 PN-42
	

	6
	BF-24
	11.3
	100
	1.13
	GB/T34188-2017 PN-42
	

	7
	BF-27
	16.3
	650
	10.595
	GB/T34188-2017 PN-42
	

	8
	BF-28
	13.8
	650
	8.97
	GB/T34188-2017 PN-42
	

	9
	BF-29
	15.6
	200
	3.12
	GB/T34188-2017 PN-42
	

	10
	BF-30
	15.6
	200
	3.12
	GB/T34188-2017 PN-42
	

	        荷软≥1400ºC，加热永久线变化1400ºC×2hrs.-0.4～0.1%，显气孔率≤22%，耐压≥35Mpa，ω（Al2O3）%≥42,ω（Fe2O3)%≤2.0


交货时间：

付款方式：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系                  （单位全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被授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                   ）代表我单位办理与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相关事宜，在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及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我均予以承认。授权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身份证黏贴处）            （代理人身份证黏贴处）
                     授权单位：（公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诚信承诺书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和规定的基础上，就我方和我方工作人员的行为向贵方作出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贵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地为贵方提供符合贵方需求的安全可靠的产品、服务及相关技术，保证产品质量，并主动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二、不向贵方工作人员长期无偿提供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
三、不向贵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赠送一切礼品；
四、不以任何方式向贵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馈赠礼金及有价证券；
五、不以任何方式宴请贵方工作人员（正常公务招待除外），或安排贵方人员旅游、商务休闲及其他不当活动；
六、不发生为贵方工作人员代为购买或长期借用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的行为，杜绝与贵方有关人员私下建立不正当交易关系，或者其他有损贵方形象的行为；
七、不发生为贵方有关人员的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兼职，以及提供入股、干股分红或其他不当利益的行为；
八、发现贵方工作人员有受贿或者索贿行为以及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行为时，将积极举报或投诉，并实事求是的向贵方纪检监察机构提供书面举报材料；
九、不发生违反商业道德、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欺诈、弄虚作假、有损其他企业方形象、泄露双方商业秘密以及排挤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等行为；
十、不发生其他任何可能影响贵方工作人员公正执行公务或职务廉洁的行为。
十一、确保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合同约定要求，不存在以旧翻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弄虚作假等商业欺诈行为。

若违反上述承诺，我方愿意按照下列条款承担违约失信责任：
一、贵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贵方有权单方面取消我方作为供应商或合作方的资格；我方三年内不得与贵方及贵方下属企业开展业务往来；情节严重的，贵方有权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二、若我方提供的产品存在以旧翻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不符合国家标准和合同规定等弄虚作假的情况，或我方（含我方人员）存在商业欺诈、不公平竞争或其他违反商业道德等不正当经营行为，我方自愿就上述行为承担经济赔偿金人民币1万元—20万元（具体数额由贵方视情节确定）；商务合同（含经营业务合同）标的额≥400万元的，我方自愿按照合同总金额的5-15%承担经济赔偿金。贵方有权从我方在贵方的货款中扣除上述经济赔偿金。
我方同意：在我方涉嫌侵害贵方利益的调查过程中，贵方有权暂停支付货款，并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同时，我方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因我方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造成贵方经济损失的，由我方承担赔偿责任。
本承诺书作为贵我双方合同的附件，与贵我双方签订的合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本承诺书中的经济赔偿责任与贵我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我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同时并存有效。
我方声明：本承诺书内容为我方慎重考虑后作出的承诺，为我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我方明知本承诺书对我方的约束力。
本承诺书自我方盖章后生效，在贵我双方合同业务往来存续期间有效。                          
 承诺单位：
                           签署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投标人须知

一、投标人不得串通投标、抬标、压标等破坏公平竞争，一经招标人发现，其投标和中标宣布无效，并且投标人同意以全部投标保证金作为对本次投标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赔偿。

二、投标人不得对招标人的评标人员和监标人员以及工作人员有商业贿赂等影响公平公正评标的行为，一经招标人发现，其投标和中标宣布无效，并且投标人同意以全部投标保证金作为对本次投标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赔偿。

三、招标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一经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在中标人与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后可以签订合同。

五、投标人在开标后撤回投标文件，将取消其投标资格。

六、中标人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的，招标人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且中标人同意以全部投标保证金作为对本次投标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赔偿。

七、如中标人违约，招标人可从其他投标人中重新选定中标人签订合同。并且中标人同意以全部投标保证金作为对本次投标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赔偿。

八、投标人中标，投标保证金将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执行完方可退还。

投标人已经认真阅读投标人须知，并同意按投标人须知的约定进行投标。

投标人（盖章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